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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二二五號解釋（77.4.29.）

【解釋文】

民事訴訟係當事人請求司法機關確定其私權之程序，繳納裁判費

乃為起訴之要件，原告於提起訴訟後撤回其訴，自應負擔因起訴而生之

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

用由原告負擔」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民事訴訟係當事人為自己之利益，請求司法機關確定其私權之程

序，自應由當事人負擔因此所生之費用，方稱公平，故我民事訴訟法採

有償主義，以依民事訴訟費用法繳納定額之裁判費為起訴之要件，如起

訴不備此項要件，經審判長定期命其補正，而未補正者，法院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裁定駁回。雖此項裁判費及其他

訴訟費用，法院為終局裁判時，應依職權裁判命敗訴之當事人或其他引

起無益訴訟行為之人負擔，惟訴訟之終結非必經裁判，如原告於起訴

後終局判決前，撤回其訴者，既仍得再行起訴，為防止原告濫行起訴，

此項訴訟所生之費用，自應由引起訴訟之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八十

三條第一項：「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之規定，為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五條尚無牴觸。

釋字第二二六號解釋（77.5.20.）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廿四日內政部發布施行之工廠法施行細則

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工人，係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臺灣

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廿三日修正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

其第三條所稱工人，與上開規定相同，並不以從事製造、加工、修理、

解體等工作者為限，來函所稱「事務性工人」，如係受僱主僱用而於工

廠之作業場所或事業場所從事工作而獲致工資者，亦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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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工廠法所稱工人之含義，法令之規定前後寬嚴有異。按工廠法於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時，工廠法施行條例亦於同

日修正公布。該施行條例首條揭示：「工廠法第一條所稱工人，係指直

接從事生產或輔助其生產工作之工人而言，其僱用員役與生產工作無

關者不在此限」，對工人之定義，採取較嚴之規定。惟工廠法於中華

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再修正時，為適應工業發展之需要，擴大

其適用範圍，將工廠法原第一條中之「平時僱用工人在三十人以上者」

之限制刪除，改為：「凡用發動機器之工廠，均適用本法」；且於同日

廢止已施行四十餘年之上述工廠法施行條例，於新修正之工廠法第七

十六條，授權內政部訂定施行細則。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廿四日，內

政部基於此授權，發布工廠法施行細則，其第二條後段規定：「所稱

工廠，係指凡僱用工人從事製造、加工、修理、解體等作業場所或事業

場所。」並為貫徹母法之修正意旨，參照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公布之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一項，而於第三條明定：「本法所稱工

人，係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對工人之定義，改採較寬之規定。

準此，凡受僱於雇主，在工廠之作業場所或事業場所（事務所）從事工

作而獲致工資之工人均屬之，並不以從事製造、加工、修理、解體等工

作者為限。台灣省政府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修正台灣省工

廠工人退休規則，其第三條所稱工人，與上開工廠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之規定相同。來函所稱之「事務性工人」亦包括在內。

釋字第二二七號解釋（77.6.17.）

【解釋文】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三十八條之罪，係以動產擔保交易之債務人為

犯罪主體，並不包括其保證人在內。

【解釋理由書】

依動產擔保交易法成立之交易，係屬要式行為，應以書面訂立契




